
一、程项目成本核算原则

为确保工程项目成本核算的质量，发挥成本核算的作用，在组织成本核算时

一般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划清项目成本与非项目成本的界限

项目目标成本是按直接发生制的原则确定的，项目成本主要由人工费、材料

费、机械费，其他直接费及现场管理费组成，在实际测算过程中，为了方便控制

和核算，有些成本不测入项目成本，不构成项目目标成本基数，这部分成本由分

公司统一收取，发生时由分公司统一支付和核算，划清两者界限才能正确反映项

目成本状况，使于考核项目业绩。

（二）划清成本费用和非成本费用支出界限

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要发生各种各样费用，由于费用的性质与用途不同，

开支渠道也不同，对发生的费用应严格按财务制度规定，划清费用的性质和用途，

分别计入项目成本，期间费用和营业外收支，划清两者界限才能保证项目成本核

算的正确性。

（三）划清本期工程成本与下期工程成本界限

按财务制度规定，工程成本是按权责发生制原则进行核算，本期成本是由本

期工程负担的生产耗费，不论其收付是否在本期发生应计入本期工程成本中，下

期工程成本是指不应由本期工程负担的生产耗费，不论其是否在本期发生均不计

入本期工程成本，正确划清两者界限才能准确反映特定会计期间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四）划清未完工成本与己完工成本的界限

工程项目成本的真实程度取决于未完工成本与己完工成本界限的正确划分

以及两者计算方法的正确程度。

在实际形象进度，统计完成工作量，物质报耗三同步。做到预算成本同实际

成本口径相一致，对不能向建设单位收取工程款的未完工程实际成本保留在“工

程施工”科目中，待完成了预算定额规定的全部工序和内容时再行结转实际成本。

二、工程项目成本核算规定

依据项目成本核算特点和我公司有关规定，在工程成本核算中应注意几点规

定：

（一）在公司核算地项目不开立外部银行资金帐户，不设银行存款帐户，资

金收支通过内部结算中心进行核算。在公司核算地以外的项目，由公司派出机构

驻外分公司代行内部结算中心的管理职能，项目核算工程成本。

（二）工程施工帐户按项目成本和公司成本设置两个明细帐户，并分别按成

本项目分类进行核算，以便工程竣工后编制完整的工程成本情况表及分析资料，

客观反映企业生产水平，为以后工程投标提供会计核算信息。

（三）项目应单独设立材料库进行收发核算，材料成本采用实际成本法和全

月加权平均计价法进行收、发、存核算，项目材料员应设材料实物帐，按各种材

料数量、金额的收、发、存进行核算并编制材料报表，会计人员根据材料报表、

材料入库单、材料领用单进行审核并作帐务处理。工程竣工后应将全部剩余原材



料，残次料按照材料管理规定退回分公司材料库，同时调整项目工程实际成本，

不能再利用的废利料按管理规定处理后冲减项目实际成本。

（四）分公司发生的费用分配方法

公司（分公司）发生的费用先设置一个间接费帐户进行归集，月末费用不按

各工程项目分配，直接结转。

（五）会计人员必须根据合法、有效的原始凭证进行核算，

内部自制凭证必须有相关部门和责任人签章，不得自行编制进行帐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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